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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活动主题
奋进十五五  科技谱新篇
2、 举办单位
主办单位：自治区科技厅、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
承办单位：自治区农村科技发展中心
三、组织方式
大赛分为预赛、半决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进行。
预赛由自治区有关部门、各市县（区）科技管理部门、科研院所、高校等各有关单位自行组织，择优推荐本部门、本地区不超过3组代表队报名参赛。科普基地参赛代表队由所属市、县（区）科技管理部门或自治区主管部门（单位）推荐。预赛需在8月1日前完成。
半决赛和总决赛由大赛主办方负责组织，半决赛于8月21日前完成，总决赛于8月28日前完成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四、展演规则
半决赛环节为自选实验展示，总决赛由自选实验和评委问答两个环节组成。
（一）半决赛
比赛内容为自选实验。
1.自选实验限定在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自然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，内容由代表队自行确定，鼓励展示能够体现“从0到1”原创性突破、解决“卡脖子”技术难题或具有重大产业化前景的实验项目。形式不限，演示时间限定6分钟，所需器材、材料由代表队自行准备（《道路客运车辆禁止、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》中规定的除外）。实验内容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科技伦理要求。
2.代表队出场时可播放20秒自我介绍视频。该环节不作评分，视频由代表队准备。视频统一用高清的AVI、MP4或MOV格式；提供的PPT（可配有背景音乐）须为OFFICE 2016（或以上）通用版本，文件大小不超过50M，PPT中若插入视频请使用MP4格式。视频及PPT均为16:9横幅比例。
3.设置“科学文化知识测试”环节，采用答错扣分、答对不加分的计分规则。
（二）决赛
比赛内容为自选实验和评委问答。
自选实验要求参考半决赛，表演形式可进行调整。
评委问答环节时间为2分钟，评委将就代表队的自选实验、相关领域的科学素养、以及对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理解进行提问，主要考核代表队的综合科学素养、战略视野和随机应变能力。
五、评分规则
（一）半决赛规则
代表队根据抽签确定的顺序，配戴号码牌上场，半决赛总分100分，现场共有7名专家评委，共同对自选实验进行打分，代表队得分为现场评委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得分（为确保赛事的公正性和客观性，评委如遇自己所在单位的选手，需主动回避，不对该选手打分），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，超时由记分员进行扣分，扣分直接在计算得到的平均得分中扣除，并作为代表队本阶段的最终得分。
1.自选实验（100分）
评委分别从实验内容、演示效果、实验主题、整体形象等方面进行评分，实验演示限时6分钟。超时10秒以内扣0.5分（含10秒），超时10秒以上到15秒扣1分（含15秒），超时15秒后实验中止，扣1分。
（1）实验内容（50分）
科学严谨，主题鲜明，通俗易懂，创意新颖。
（2）演示效果（30分）
动作标准，快速准确，简单易学，互动性强。
（3）实验主题（10分）
聚焦国家或自治区战略，面向公众在健康、安全、民生等方面的迫切需求；讲好科学故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。
（4）整体形象（10分）
配合流畅，表述清晰；举止大方，自然得体。
2.补充说明
若遇代表队总分数相同则按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，若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相同则按第三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，以此类推；若遇评委具体打分均相同，则在监督组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名次。
（二）决赛规则
决赛总分100分，现场共有7名专家评委共同打分，并对代表队整体表现进行点评。代表队得分为现场评委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得分（为确保赛事的公正性和客观性，评委如遇自己所在单位的选手，需主动回避，不对该选手打分），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，超时由记分员进行扣分，扣分直接在计算得到的平均得分中扣除。
1.自选实验（80分）
评分规则同半决赛。
（1）实验内容（40分）
（2）演示效果（20分）
（3）实验主题（10分）
（4）整体形象（10分）
2.评委问答（20分）
评委就代表队的自选实验或科学素质进行提问并打分，问题由评委随机提出，限时2分钟，超时10秒后终止。
六、奖项设置
按照决赛评分高低进行排名，设置一等奖1个、二等奖2个、三等奖7个、优秀奖10个和优秀组织奖。获奖单位及个人颁发获奖文件和荣誉证书。
进入决赛的代表队所在组织单位可参与优秀组织奖评选。参选单位需提供相关推荐材料，包括组织工作文件、活动照片、视频等作为参评依据。
七、大赛监督
（一）监督组监督
大赛设立监督组，按照科普赛事组织的工作方案和相关规则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，坚持按制度办事、按程序办事，严肃评选工作纪律，对大赛各环节、全过程进行监督，研判分析相关情况，作出调查处理意见，维护大赛的严肃性、公正性。监督组只对程序与过程监督，不参与具体组织与评审工作。
1.监督组职责
（1）监督活动主办方是否严格按照工作方案开展，遵守相关规则。
（2）对工作人员、选手及评委提出纪律要求（签署承诺书）并全程监督。
（3）对场地布置、评委抽取、选手抽签、比赛评分等重要事项进行现场监督，确保过程可追溯、可核查。
（4）各类工作信息管理监督。工作部署和相关信息严格控制知悉范围，不得向外界任何单位或个人以任何形式扩散透露。
2.调查处理
监督组对活动出现的投诉情况、举报问题以及监督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。主办方对发现的不当行为及时予以纠正，必要时立即叫停活动，问题解决后再继续开展。
（1）对选手的请托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取消选手活动参加资格。评委或工作人员收到请托的，应及时向主办方报告并提供相关线索、证据等，未及时主动报告的，按接受相关请托进行处理，解除评委的聘请，中止工作人员参与活动工作，并将有关事实反馈选手推荐单位、评委推荐单位、工作人员人事关系所在单位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（2）对于违反纪律的工作人员，经调查确认后将有关事实按干部管理权限反馈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（3）对于违反活动评分规则的评委，经调查确认后，其评分按无效处理，个人记入信用档案，并清除出评委专家库，不再聘请其参加任何评选工作，有关情况反馈推荐代表队。
（4）对于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、讲解内容有政治性及科学性错误、违背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行为的选手，经监督组或监督组委托的专业机构、专家调查确认后，在活动期间的由主办方宣布取消选手比赛资格，在活动之后发现有上述行为并经调查确认的，取消选手比赛成绩。有关情况反馈推荐单位。
（二）公证监督
除监督组外，活动主办方委托公证机构现场监督各项工作并全程录像，以备监督核查。
（三）群众监督
活动期间以网络播放等形式接受社会公众监督，同时接受活动现场观众和各代表队的监督。活动结果将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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